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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如附文 

 

主旨：有關內政部「申請智慧建築、綠建築標章證書作業」申請分工及服務費

用編列標準建議修正事宜，詳如說明，請鑒核。 

說明：  

一、 政府為鼓勵興建省能源、省資源、低污染之綠建築建立舒適、健康、

環保之居住環境於民國 88 年推動綠建築標章及為推廣智慧化居住空間

概念於民國 92 年推動智慧建築標章，並於 102年由內政部頒訂「申請

智慧建築、綠建築標章證書作業服務費用編列標準」迄今(附件一)，

綠建築評估手冊已歷經十次版本修訂、智慧建築評估手冊亦修正四

次，每次版本的更新均大幅增加評估作業內容及指標細項，肇致上開

預算編列與現行民間作業市場標準有顯著差距，而衍生機關編列預算

不合理，嚴重影響建築師參與公共建築之意願，先予述明。 

二、 現行智慧建築、綠建築標章均為兩階段申請作業，即第一階段建築師

取得建造執照後須請得候選智慧建築或綠建築候選證書，機關依據候

選證書審查報告書內容及其應辦事項納入工程項目，依據調整變更內

容據以辦理變更設計事項。第二階段為工程施工完成領得使用執照

後，依實際施工項目及內容彙整相關資料及必要測試報告據以申請(含

變更)智慧建築或綠建築標章。然目前相關申請規定並未明確載明申請

人，肇致使照完成後工程承攬廠商未能即時有效並積極提供相關資料

供建築師或主辦單位(機關)藉以順利取得標章作業，使得工程結案延

宕。 

三、 為改善上開兩種情況，敝會 拙見建議如下： 

地址：22065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93-1號 6樓 

連絡人：莊雅淳 

電話：02-89534420#107傳真：02-89534426 

電子信箱：ntc107@ntca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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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申請智慧建築、綠建築標章證書作業服務費用編列標準」

因智慧建築及綠建築評估標準依據工程規模、使用類組樣態、建

築設備使用條件…眾多浮動因素使得個案申請項目及相關評估作

業難易程度均有不同，不適合通案性編列一致性標準，建議本項

取消回歸市場機制，可藉由機關委託可行性評估或專案管理時詢

價編列為宜。 

(二) 有關「申請智慧建築、綠建築標章證書作業」權責劃分之建議本

會建請參酌建築法建築許可權責分工之劃分： 

1.候選智慧建築、綠建築證書：屬規劃設計由建築師依據設計

理念及應呈現的設計成果辦理相關指標檢討及書圖製作作

業。 

2.智慧建築、綠建築證書標章：屬施工階段由工程承攬廠商依

據設計圖樣及候選綠建築報告書內容繪製相關施工圖說、選

擇使用材料設備及工法，完成相關應辦事項，並於工程完成

時檢具相關資料申請使用執照及智慧建築、綠建築證書標章

作業。 

四、 為落實工程權責分工精神及有效推動機關申請智慧建築、綠建築標章

證書作業，懇請參酌本會所請由貴會主政提議向內政部、財團法人台

灣建築中心等主管機關單位進一步討論修正相關規定事宜。 

 

正本：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副本：內政部、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福建

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基隆市建築師公會、新竹縣建築師

公會、新竹市建築師公會、苗栗縣建築師公會、臺中市建築師公會、彰化縣建築師

公會、南投縣建築師公會、雲林縣建築師公會、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嘉義縣建築師

公會、臺南市建築師公會、花蓮縣建築師公會、台東縣建築師公會、桃園市建築師

公會、屏東縣建築師公會、澎湖縣建築師公會、本會會員 
 
 

理事長 

 
 








